附件3

江门市推动工业企业开展新一轮
技术改造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发展的战略部署，以及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部署，促进全市工业企业开展新一轮技术改造，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特制订本行动方案。 

一、发展目标

（一）总体目标。

依据《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指导目录》（下称《目录》），坚持市场主导，结合我市实际，确定重点引导和支持的方向，鼓励和支持企业充分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实行全方位的技术改造，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力争用6年左右时间，分两阶段推动全市先进制造业和优势传统产业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25％左右，2014年完成50亿元，2015至2016年累计完成投资145亿元，至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720亿元。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5000元/人左右。

——2015年：全市工业技术改造投资达65亿元以上，同比增长30％左右，新增1个较大影响力的公共服务平台，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19.5万元/人。

——2016年：全市工业技术改造投资达8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25％左右，新增1个较大影响力的公共服务平台。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20万元/人。

——2017-2020年：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25%左右，至2020年达195亿元以上。

（二）目标分解。

蓬江区争取2015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0亿元，2016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3亿元。落实重点技改项目7个，未来三年推动105家重点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至2020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10亿元，重点发展食品及智能装备产业。

江海区（高新区）争取2015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8亿元，2016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0亿元。落实重点技改项目4个，未来三年推动69家重点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至2020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92亿元，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新会区争取2015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2亿元，2016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5亿元。落实重点技改项目5个，未来三年推动120家重点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至2020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30亿元，重点发展装备制造、金属制品、食品及纺织化纤产业。

鹤山市争取2015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0亿元，2016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3亿元。落实重点技改项目4个，未来三年推动85家重点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至2020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10亿元，重点发展皮革制造及电子信息产业。

台山市争取2015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0亿元，2016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3亿元。落实重点技改项目4个，未来三年推动68家重点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至2020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10亿元，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产业。

开平市争取2015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0亿元，2016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3亿元。落实重点技改项目4个，未来三年推动88家重点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至2020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110亿元，重点发展水暖卫浴、装备制造和食品产业。

恩平市争取2015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5亿元，2016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6亿元。落实重点技改项目2个，未来三年推动25家重点企业开展技术改造，至2020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58亿元，重点发展装备制造及电声器材产业。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对重点技改项目实行“绿色通道”机制。

建立高效的市和各市、区的联动工作机制。加强重点项目库的建设管理，加大力度做好亿元以上投资的技改项目摸查工作，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度及存在问题，对投资额亿元以上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纳入江门市重点建设项目绿色通道统一服务管理，原则上保障重点项目的土地指标、环评、规划许可等主要生产要素到位。

（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各市、区政府，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局）

（二）抓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实施。

1．组织发动主营收入超5000万元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工作的实施。采取一系列的宣讲、培训、发布政策信息等措施，推动全市年主营收入超5000万元以上的943家工业企业开展新一轮技术改造。进一步完善全市工业企业技改导向计划的系统管理，导向计划实行动态管理，每季度汇总项目投资进展情况，同时将新开工技术改造项目及时更新入库，并将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投资数据及时纳入统计。

2．对投资超亿元的重点项目实施分级管理。重点推进全市30个投资超亿元技术改造项目的上马实施，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列入省市共建重点工业项目跟踪管理，大力争取省级专项资金、土地指标等政策重点扶持；5-10亿元的项目列入市本级重点支持、重点跟踪；1-5亿元的项目由属地政府参照市扶持办法制定相应扶持措施。

（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各市、区政府，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统计局、市城乡规划局）

（三）抓上市公司增资扩产。

一是集中资源重点推进上市或准备上市企业超亿元的增资扩产项目。鼓励金融、土地、电力、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优先支持上市公司，最大限度满足上市公司增资扩产生产要素需求，促进募投项目顺利在江门地区落实。二是抓好上市公司增资扩产项目的服务。深入贯彻落实《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市区企业改制上市的实施意见》（江府办〔2013〕15号），按照“培育一批、辅导一批、申报一批、上市一批”的要求，加强分类指导，推动我市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加大增资扩产投入，加快企业发展。

（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金融局，配合单位：各市、区政府，市发展改革局、市商务局）

三、工作措施

（一）推动设备更新。

支持食品、纺织、五金卫浴、造纸、建材等传统产业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置先进设备，提升整体装备水平。引入国内领先的装备制造商，按企业实际需求提供个性化生产装备。

1．食品行业重点推广应用高效节能环保饮料软包装生产线、方便食品生产成套设备，以及自动化的冷链食品、饮料、酒类加工与包装设备/流水线。

2．纺织行业重点推广应用高性能纺纱和织造设备、新型非织造成套设备、服装自动化生产设备，低温染色、涂料连续扎染、气流染色、数码印花等少水无水的染整和功能整理加工设备。

3．五金制品、水暖卫浴等产业开展设备换人技术改造，重点支持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的打磨抛光、自动检测装配、自动切割等工艺推广数控机床、工业机械臂的应用。

4．造纸行业重点推广应用废纸清洁制浆造纸技术、废纸制浆造纸废水和污泥高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推广应用高速智能自动化成套生产线。

5．建材行业重点推广应用高效除尘、低噪设备和降噪设施，推广高效电机、高效烟气脱硫脱硝工艺、大宗工业废弃物环保综合利用技术。

（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配合单位：各市、区政府，市科技局）

（二）推动智能化改造。

鼓励企业使用柔性自动化生产装配线、大型控制系统、数控机床等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设备。

1．鼓励装备产业链配套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提高产业链配套水平。重点推进产业链配套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机械手、数控加工装备等智能测控装置。推广应用无损检测系统、安全控制系统、机床数控系统、分散型控制系统、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嵌入式专用控制系统等工业智能控制系统。

2．通过省市联手培育建设广东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江沙示范园），从核心园区辐射全市，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技术改造，推动智能装备系统集成制造及在优势产业应用示范项目建设。重点推进智能装备制造企业购置新型检测设备、优化生产工艺技术，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加快产品更新换代。

3．鼓励支持我市工业企业优先购置和使用由广东省首次自主研发和生产的集机、电、自动控制技术于一体的成套智能化装备或核心部件。推广应用高端精密数控机床、大型精密压力机、数字化工具系统及量仪等智能制造装备。

（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局，配合单位：市科技局，各市、区政府） 

（三）抓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整合相关资源，重点加快“一区六园”内为产业提供共性技术开发、试验检测、质量认证、电子商务、信息服务、资源综合利用、人才培训、第三方中介组织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升级改造。推进国家半导体光电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工业设计城江门基地等在建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建设进度。

（牵头单位：各市、区政府，配合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质监局、江门高新区管委会、江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四）简化环评审批手续。

1．推行并联审批，减少环评审批前置条件，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用地预审、水资源论证和水土保持方案等审查或审批意见不作为环评文件受理前置条件。

2．对企业实施设备更新改造的“零新增地”技术改造项目，最大程度简化环评手续，提高环评效率。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配合单位：各市、区政府） 

（五）推动绿色发展。

推进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支持传统产业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传统产业企业。贯彻落实《江门市高污染燃料锅炉整治项目财政补贴实施细则》、《江门市电机能效提升工作实施方案》，加快推广应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节能节水节材技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环保局，配合单位：各市、区政府）

